
申请再审申请书 行政再审申请书(优质7
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
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
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申请再审申请书篇一

被申请人：贵港市港南区人民政府；

申请人因诉贵港市港南区政府的行政诉讼及赔偿一案，不服
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年11月24日作出的（2009）贵立行
终字第14号《行政裁定书》，现提出再审申请。

请求事项：请求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查明案件的事实，
撤销贵港市港北区人民法院作出（2009）港北立行初字第2号
《行政裁定书》，撤销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年11月24日
作出的（2009）贵立行终字第14号《行政裁定书》，依法开
庭审理该案。

再审理由：

申请人于2009年9月28日向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行政诉
讼状》，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该案是以贵港市
港南区人民政府为被告的行政案件，10月16日作出（2009）
贵行辖字第31号《行政裁定书》，裁定本案由贵港市港北区
人民法院管辖；2009年11月4日，贵港市港北区人民法院作出
（2009）港北立行初字第2号《行政裁定书》，裁定本院不予
受理；2009年11月9日，申请人向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
该院11月24日作出（2009）贵立行终字第14号《行政裁定



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2007年12月6日，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发出《通知》，内容是：
南环中学部份土地占用江南工业园区的用地，限3日内到港南
区人民政府办理有关事宜，逾期一切后果自负；2008年3月23
日，被申请人没有通过任何法定程序确认，就滥用其行政职
权动用警力采取强制措施，无偿征用收回申请人东面102亩的
土地和地上附着物，然后转让给树泰胶合板厂建厂，申请人
不服被申请人的违法行政行为，与被申请人交涉未果；2009
年3月11日，申请人向市信访办递交《关于港南区政府强行毁
坏学校房地产及青苗不予赔偿》信访事项，要求被申请人参
照相关征地拆迁文件的补偿标准，返还申请人的土地补偿费、
安置补偿费、地上附着物补偿费等征地补偿费，杜绝克扣、
截留、侵占、挪用申请人的补偿费；3月28日，市信访办受市
政府委托，组织有关部门召开协调会，但被申请人无视这个
协调会，没有派负责人参加会议，由于被申请人不履行其法
定职责，不予答复，信访事项没有办理结果；7月8日，申请
人向市人大申请督办《关于港南区政府强行毁坏学校房地产
及青苗不予赔偿》的信访事项；9月23日，被申请人作出《关
于反映南环中学征地拆补偿问题的答复》，认为申请人东面
的102亩的土地和地上附着物是非法用地、违章建筑，没收申
请人的非法所得，拒绝支付申请人征地补偿费；对于西面的
另外55亩的土地和地上附着物，其中5亩（3284。66㎡）土地
有国有划拨土地使用证的住宅地则按没有办证的建设用地用
途补偿，50亩（55-5）没有土地使用证的按非法用地由被申
请人无偿收回不予补偿，55亩土地的地上附着物则适当补偿。
被申请认为申请人的157亩土地中，只有5亩土地是合法，其
它的152亩土地是占用工业园和湴村的土地，是非法用地，无
偿征用收回申请人的152亩土地不予补偿，严重侵害申请人的
合法权益，申请人不服起诉到法院。行政法律法规规定，凡
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履行行政职责时的
作为和不作为行为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不利影响
形成公法上争议的，受到侵犯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均
有权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应当受理。该案属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
一款规定的受案范围，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和
《若干问题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不予受案范围。而今
一、二审法院又拒绝受理，如何能实现和保护法律赋予公民
的合法权利！

该案中，被申请人采取强制措施征用收回申请人的157亩房的
土地和地上附着物转让给2个企业办厂，其中东面的102亩的
土地和地上附着物，以占用工业园土地、非法用地、违章建
筑为由，无偿征用收回转让给树泰胶合板厂；西面的55亩的
土地和地上附着物低价征用收回转让给德兴机械厂。被申请
人对申请人东面的102亩的土地和地上附着物的处理是：无偿
收回，没收申请人的非法所得并处罚款，追究申请人的法律
责任；被申请人对申请人西面的55亩的土地和地上附着物的
处理是：以转让的形式进行补偿5亩（3284。66㎡）土地费
和55亩的地上附着物补偿费，无偿收回50亩（55-5）土地，
因此出现2008年4月8日的《转让协议》和2009年5月22日的
《补充协议》。本案在审理中，原一、二审法院只是审理后
者这2分协议部分的次要事实，而完全忽略审理前者102亩土
地和地上附着物的主要事实。理应经过庭审调查、质证查明
的事实，但法官没有开庭，却按偏差的思路去审案、定案，
不能客观地、全面地看待案件，不能全面衡量案情草率定案。
该案中，被申请人对其主张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也没有证据
证明其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该案不属法律明文禁止不予
受理范围，属于法律明文规定受理范围。

综上所述，原一、二审法院把本应纳入行政诉讼范围予以受
理的案件排斥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大门之外，错误地剥夺
申请人的诉权，不符合人民法院非有法定事由不得拒绝受理
案件的基本原则；行政诉讼案件起诉法定要件中的原告资格、
被告资格、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等问题具有复杂性，有时很难
通过对起诉状及其相关材料的审查就能够辨别清楚，没有完
全搞清楚相关问题就草率地裁定不予受理，违反人民法院裁



判应当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基本要
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做好行政审判工作的若
干意见》规定各级人民法院要高度重视行政诉讼立案工作，
不得随意限缩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不得额外增加受理条件。
上级人民法院要加强行政诉讼立案监督，对于符合立案条件
不予受理的，及时予以纠正，防止因当事人告状无门而到处
上访，激化社会矛盾，因此这两个裁定都是严重错误的裁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二条之规定，申
请人特向贵院提出再审申请，呈请审查，作出公正裁决，以
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正确实施。

此致

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具状人：

20xx年x月x日

申请再审申请书篇二

再审被申请人：

1、申请人的再审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款第二
项：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第三项：
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第六项：原判
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第二款：对违反法定程序可
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情形……”之规定，申请人依据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
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发现确有错误，认
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最高人民法
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
解书，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
决、裁定、调解书，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



级人民法院再审。”之规定，恳请贵院院长对该案提请再审。

被申请人承担本案的一审、二审、再审的诉讼费用。

申请再审的事实与理由：

1、原《民事诉讼法》第208条“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
标的提出异议的，执行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审查。理由
不成立的，予以驳回；理由成立的，由院长批准中止执行。
如果发现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处理。”
规定，案外人提出异议应当在执行过程中提出。结合该案，xx
县房地产管理所于20xx年x月x日向申请人颁发了房屋所有权
证书，至此，财产转移的登记手续已经履行完毕，申请人对
上述房产享有完全的所有权，执行程序结束。

2、而本案案外人孙国民于20xx年x月x日向xx法院提出执行异
议，显然，其提出异议的时间不在执行过程中，因此，其提
出的异议应当依法驳回。但xx法院并未查清这一事实，致使
申请人已经享有的财产权利遭到严重侵害。

3、xx法院受理x县xx对被申请人进行破产清算的申请违反法律
规定，严重侵害了被申请人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

申请再审申请书篇三

再审申请人：姓名，性别，民族，工作单位，职务，住所，
联系方式或法人的名称，法定代表人，住所，联系方式。

再审被申请人：姓名，性别，民族，工作单位，职务，住所，
联系方式或法人的名称，法定代表人，住所，联系方式。

申请再审的事由：

再审申请人不服xx人民法院xx年xx月xx日作出的（20xx）民终



字第xx号民事判决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x项、第x项、第x项规定的xx及
等“应当再审”的事由（多项事由应逐项列明），提出如下
再审申请。

再审诉讼请求：

1、写明要求撤销xx人民法院（20xx）民终字第xx号民事判决书。

2、写明要求人民法院解决的具体请求事项。

3、写明要求诉讼费由被申请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

主要根据事实、证据与法律，阐述生效判决或裁定认定事实
错误，适用的法律、法规错误或不当以及判决结果明显不公
的事实与理由。

申请人：

日期：

申请再审申请书篇四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一款第（一）
项：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第一款第（二）
项：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第一款第
（六）项：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第一款第（十
二）项：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超出诉讼请求的，特申请再审。

申请再审申请书篇五

再审申请人：姓名__，性别__，年龄__，民族__，职业__，



工作单位__，住所__，联系方式__。

再审被申请人：姓名__，性别__，年龄__，民族__，职业__，
工作单位__，住所__，联系方式__。

申请再审的事由：

再审申请人不服__人民法院__年__月__日作出的业已发生法
律效力的(__)__字第__号民事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__项、第__项规定的、
及等“应当再审”的事由，提出如下再审申请。

再审请求：

一、撤销__人民法院(__)__字第__号民事判决书；

二、本案产生的一审、二审和再审诉讼费用全部由再审被申
请人承担。

事实和理由：

一、《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1款第（十二）项规定“原判
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应当再审。

__中院作出的二审判决超出了上诉请求事项。

二、《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1款第(四)项规定“原判决、
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应当再审。

鉴定人没有出庭接受质询，鉴定结论未经质证，不应采纳。

三、《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1款第(二)项规定“原判决、
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应当再审。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1款第(一)项



规定“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应当再审。

再审申请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__中院的二审判决。

五、《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2款规定“对违反法定程序可
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情形，或者审判人员在审理该
案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人民法院应
当再审。”

__中院在审理该案时有以下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影响了案
件的正确判决。

综上所述，请贵院站在“司法为民”“有错必纠”的公正立
场上，依法再审，纠正错误，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此致

敬礼！

申请人：申请书模板

__年__月__日

申请再审申请书篇六

第一款（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
（四）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对
违反法定程序可以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情
形，……”“应当再审”的事由，提出如下再审申请：

1、请求撤销平原市中级人民南民终字第563号民事判决书；

2、改判被申请人支付申请再审人欠款25555元；

3、一、二审诉讼费由被申请人承担。



申请再审申请书篇七

再审被申请人xx市掇刀区人民政府（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
人），地址：xx市xx区xx大道xx号，邮编：xxxx。

法定代表人刘xx，职务：区长。

因与再审被申请人不履行信息公开法定职责案，再审申请人
不服xx省高级人民法院“(xx)鄂行终字第349号”行政判决（以
下简称“原终审判决”），提起再审申请，请求：

1、撤销“(xx)鄂行终字第349号”行政判决；

2、指令xx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

申请再审的理由

基本理由是：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再审申请人在原一审中提出的最本质的诉讼请求是：请求确
认再审被申请人对再审申请人的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的《关于
涂j申请信息公开的回复》违法。也就是说，对该回复的合法
性审查是本案关键。

原终审判决认定：“涂j于xx年1月15日向xx市掇刀区人民政
府申请获取‘xx年9月掇刀区在团林镇樊桥水库设立法制教育
学习班的依据及其工作人员职责’的政府信息，xx市掇刀区人
民政府工作人员对其进行了口头及书面答复。其后，涂j又重
复提出信息公开申请，xx市掇刀区人民政府于xx年3月26日作出
《关于涂建申请信息公开的回复》，告知其已履行法定告知
义务，对重复就此事提出信息公开申请不再重复答复。该回
复适用法律正确”。这一认定，存在以下系列错误。



第一，本不存在“口头答复”的事实，却认定为“进行了口
头答复”。

原一审、原终审判决均无证据证明xx市掇刀区人民政府工作
人员对再审申请人进行了口头答复。

第二，申请内容本不重复，却认定是重复。

对比两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见原一审证据]即知，xx
年3月30日所申请信息公开的内容与xx年1月15日所提申请信
息公开的内容有11点是完全不同的。

第三，法定告知义务并未履行，却认定“已履行法定告知义
务”。

所谓的法定的告知义务，实指《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
一条中的规定，即——对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根
据情况分别作出答复：属于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获
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和途径；属于不予公开范围的，应当告
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或者该政
府信息不存在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对能够确定该政府信息
的公开机关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联系方
式；申请内容不明确的，应当告知申请人作出更改、补充。

而原终审判决认定的再审被申请人已履行的所谓“法定告知
义务”却是这样。

由此可见，再审被申请人所作答复的实然状态与法律规定中
应然要求相去十万八千里。

由此可见，该回复分明与法相悖，是不合法的，是应当判决
撤销的，原判决却认定“该回复适用法律正确”，进而错误
适用《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维持了原一
审判决。



所以，再审申请人认为，原终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严重侵
害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现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
条之规定，提起再审申请，请求贵院支持再审申请人的再审
请求。

此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申请人：

日期：


